
海选作品通知 

 

一、参赛选手形象 

1. 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无不良历史。 

（选手在参赛过程中或赛后，一经发现该方面有问题，将取消参赛资格，或取消在该赛

事节目中获得的一切荣誉。） 

2. 无签约公司者优先。 

3. 年龄：40 岁以内的儿童青少年。性别不限，长相佳，气质佳。 

4. 符合要求者皆可参加（个人或团体均可）。 
 

二、作品 

1. 报名表 pdf 格式一份（见附件）。 

2. 《中华英雄》歌曲 demo 视频录制，伴奏形式不限，可钢琴、乐队、音频等。 

3. 个人才艺视频录制，不同才艺各 1 分钟。 

4. 个人生活照 3 张。 

5. 为保证真实的音色与形象，视频和照片不可后期，并保证摄制一镜到底。 

6. 每份资料需用内容命名，如“歌曲 demo”“才艺展示”等，视频中不可加任何水印。 
7. 选手需从组委会选定的 8 首歌曲中任选一首参与决赛竞演（具体歌曲请关注主办方公众号的

发布信息）。如遇平票，选手可继续选择另外 7 首的任意一首进行清唱竞演（选手需提前

在报名表里写出自己选择的两首歌曲和调）。 

 

三、关于指定主题歌《中华英雄》演绎的要求 

1. 在制作的过程中，指定歌词稍加改动。 

2. 可直接用已有曲谱进行演唱（见附件）；也可以重新创作与改编制作。 

要求：能够传播正能量，适合广泛传唱，整首歌曲在 5 分钟以内。 

3. 原创作品须将其电子版与相关资料整体打包发送。 
 

四、文件发送 

1. 命名格式：百年唱英雄+类别+选手名称。所有资料务必打包发送两个邮箱各一份，不打
包者视为无效邮件。（类别：改编类、原创类、演绎类） 

2. 邮箱：chenzhanbang@eemedia.cn 陈老师 

      523355266@qq.com 王老师 

五、时间安排 

1. 海选时间为：即日起至 2021年 3月 30日，过期视为无效邮件。 

2. 通过海选的选手，组委会会通过电话+短信方式通知。 

3. 在 4 月 2 日之前未接到任何通知的视为未通过海选选手。（欢迎关注赛事，为参赛选手

投上您宝贵的一票，期待您再接再厉，继续参加新的赛事，敬请关注相关配套活动。） 
 

六、奖项设置 

1. 参赛者有机会签约天娱传媒有限公司。 

2. 由主办方为定版选手颁发荣誉证书。 

3. 定版选手资料录入人才库，向有关用人单位推荐。 

4. 组委会邀请定版选手不定期参加国内外各类音乐交流演出活动。 



5. 前 16 强需同意组委会安排的演唱会巡演，赛后将签订演出协议。 
 

七、其他 

1. 无需任何报名费。 

2. 通过海选的参赛选手，组委会提供食宿。 

3. 节目录制地点另行通知，请关注主办方官方公众号动态。 

 

八、组委会办公地址  

1. 地址：北京市大兴工业开发区金苑路 2 号 2 层 202 室 

2. 组委会办公电话：010 -60216608； 13522384724； 13301294211； 18515827970  

3. 联系人：王老师、张老师 

4. 联系时间：9：00-18:00 

 

 
 

 

 


